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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5月1日起，由各縣市政府辦理汽車總登記，換
發【國臺】字號牌。36年1月起，汽車及駕駛人管理
業務由臺灣省公路局接管，自37年車輛依檢驗日換
發臺灣省為【15】開頭之6位數號牌，並採2年定期
換牌。
47年起，因【15】號牌不敷使用，故將大、小型車
號牌細分，大型車與小型車均分為營業與自用2類，
並加上使用年度。
57年7月1日臺北市改制為院轄市，臺北市監理處改
隸屬臺北市政府，因此臺北市所使用汽車號牌首2碼
以【70】與臺灣省之【15】區別。本期間之號牌編
碼方式為前2後5，總計分為：大型營業車與自用車、
小型營業車與自用車及輕、重型機車共6種。

民國35~60年【15】、【70】號牌

15-02282
59-60

70-22795
59-60

59~60臺灣省汽車號牌樣式

59~60臺北市汽車號牌樣式

0 2 2 7 9 5
15 59-60

59~60臺灣省機車號牌樣式

第一階段 民國35-60年



輕型機踏車號牌 民國35~60年

號牌為白底黑字黑邊
號牌編碼為6碼數字
號牌下方有【15】字樣，屬「臺灣省」
號牌下方有使用年份標示「59-60」字樣

第一階段 民國35-60年



小型營業汽車號牌 民國35~60年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碼前2後5
號牌前方有「15」字樣，屬「臺灣省」
拍攝時間：民國60年
圖為民眾劉先生提供，為民國60年劉先生
父母結婚當日，因早期汽車不普及，以租
用計程車當作新娘車。
拍攝時間：民國60年
提供者：劉O德

第一階段 民國35-60年



【15】汽車號牌公文 民國38年

公路局彰化站站員呈報「台中站發出15-
0198號號牌客車，售票員對換車乘客未檢
票即予登車，開票後亦未查票」。

第一階段 民國35-60年



【15】汽車號牌公文 民國38年

臺中段辦公處查處車號15-1728號車違規攬
客情事。

第一階段 民國35-60年



【15】汽車號牌公文 民國38年

未懸15牌照之汽車或已領15牌照移用於他
車上，亟應徹底取締。

第一階段 民國35-60年



【省】、【市】號牌

61年1月1日起，汽、機車號牌字首加省市代號編定，號牌使用期限改為每3年
更換1次。其間號牌編碼採汽車4碼，機車6碼；省市編碼部分以臺灣省為【省
一】至【省二五】、小型營業車為【省二八】，臺北市為【市一】至【市
九】。

民國61~66年

2 2 8 2省
一 822795省

一
2 3 0 9

64-66
市
一

822795
64-66

市
一

【省】汽車號牌樣式 【省】機車號牌樣式 【市】汽車號牌樣式 【市】機車號牌樣式

第二階段 民國61-66年



第二階段 民國61-66年

民國61~66年

號牌為藍底白字
號牌編碼為前「省」後4位數字
號牌下方有使用年限
圖為民眾劉O宏先生提供，為民國65
年劉先生父母結婚當日，劉先生的
爺爺用自己營業的計程車當作禮
車，站在車旁為劉先生的奶奶與母
親。
拍攝時間：民國65年
提供者：劉O宏先生

小型營業汽車號牌



第二階段 民國61-66年

民國61~66年
民國66年，交通警察取締計程車司機違規的情景。
號牌編碼為前「省」後4位數字；計程車款式為裕隆速利1200 YLN-301。
照片提供者：劉O宏先生。

小型營業汽車號牌



第二階段 民國61-66年

民國65年

貨運公司將省三1200號及省三1201號大
型營業一般貨車2輛繳銷車籍，併將路線
貨運車省三1208號及省三1209號2輛更換
為框式車身後，移作一般貨運用途。

【省】字號牌公文



67~72年號牌 民國67~72年

機車自67年1月1日起、汽車自67年6月1日起換發新

汽機車號牌。且68年7月1日屆滿1年之日起，換發

汽車行照的同時加發年度標識牌。本時期汽機車號

牌之編碼方式採行數字編碼，汽車6碼，機車7碼，

首度取消號牌使用年度及省市編碼。

2 0 - 2 2 8 2

30-22795

汽車號牌樣式

機車號牌樣式

第三階段 民國67-72年



輕型機車號牌 民國67~72年

號牌為孔雀藍底白字
號牌編碼為代碼前2後5

重型機車號牌 民國67~72年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碼前2後5

第三階段 民國67-72年



自用小型車號牌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碼前2後4

民國67~72年

第三階段 民國67-72年



民國70年

產險公司承保車1980年式裕隆牌自小客1
輛，因該車業經報案失竊牌照註銷在案，
公司已依保險契約規定賠付汽車所有人。
該車所有權利歸屬於產險公司。

車輛失竊註銷公文

第三階段 民國67-72年



72~80年號牌 民國72~80年

1) 因車輛成長迅速，號牌不敷使用，故將自用小型汽
車及重型機車之編碼方式由原汽車前2後4及原機車
前2後5改為前3後4。並將營業車細分為：普通(特種)
營業大客車、普通(特種)營業大貨車、普通營業小客
(貨)車等6種。

2) 72年7月1日起換發普通(特種)營業大客車、普通(特
種)營業大貨車之號牌。73年7月1日起換發普通營業
大、小客車之號牌。

3) 然而，汽機車號牌代碼不足問題仍未解決，於是為
配合第一代公路監理系統電腦建檔，將汽機車號牌
編碼方式全數改成前3後4，並區分為汽車、重型機
車及輕型機車3組號碼。另為方便民眾識別號牌之核
發單位，於號牌上方加註監理所名稱：【台北市】、
【高雄市】、【台北所】、【新竹所】、【台中
所】、【嘉義所】及【高雄所】。

台中所

453-7732

台北市

823-9562

第四階段 民國72-80年



普通輕型機車號牌 民國72~80年

號牌為桔黃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碼前3後4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中所」字樣

重型機車號牌 民國72~80年

號牌為大洋綠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碼前3後4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中所」字樣

第四階段 民國72-80年



自用小型車號牌 民國72~80年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碼前3後4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中所」字樣

第四階段 民國72-80年



民國72~80年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碼前3後4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中所」
字樣
拍攝時間：民國78年
提供者：楊O福先生

小型自用汽車號牌

第四階段 民國72-80年



民國88年

車主繳回舊式重型機車號牌1面。

機車號牌公文

第四階段 民國72-80年



ABC-101A C - 7 7 7 7
台北市

GHK-100
台灣省

N C - 0 2 4 2
80後臺灣地區汽車號牌樣式 80後臺北市機車號牌樣式 96後汽車號牌樣式 96後機車號牌樣式

80~101年號牌 民國80~101年

1) 因車輛成長迅速，號牌不敷使用，且7位阿拉伯數字不便民眾記憶，78年臺灣省公
路局陳報交通部委由淡江大學研究改制。

2) 淡江大學於79年11月提出英文代號加數字代碼之汽機車號牌編碼方式。其中自用
小型(客、貨)車採2位代號加4位代碼及拖車採2位代號加2位代碼，其餘汽車採2位
代號加3位代碼；機車則採3位代號加3位代碼。號牌上亦加註核發單位名稱。

3) 96年起，沿用原號牌編碼方式，但取消加註核發單位名稱。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普通輕型機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綠底白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3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普通重型機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3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未滿500c.c.大型重型機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黃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3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自用小型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4或前4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民國88年

車主繳回「607‐1652」舊式重型機車號牌
壹面。

機車號牌公文

第四階段 民國72-80年

民國80~96年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4或前4
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北所」
字樣
拍攝時間：民國85年
提供者：何O忠先生

小型自用汽車號牌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小型營業汽車號牌

號牌為白底紅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3或前3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自用大客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白底綠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3或前3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民國80~96年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遊覽大客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紅底白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3或前3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營業大貨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綠底白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3或前3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交通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黃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3或前3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自用拖車號牌 民國80~96年

號牌為白底綠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北市」字樣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營業拖車號牌

號牌為綠底白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2
號牌上方有核發單位名稱「台灣省」字樣

普通重型機車號牌 96年以後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3
號牌已取消核發單位名稱

民國80~96年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自用小型車號牌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2後4或前4後2
號牌已取消核發單位名稱

民國96年以後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民國95年
公路總局函送臺中區監理所9423-1號契約案，增購各類汽機車號牌代碼分配表。本所
檢送本所及轄站各類汽機車號牌代碼分配表。

汽機車號牌公文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民國95年
公路總局函送臺中區監理所9423-1號契約案，增購各類汽機車號牌代碼分配表。本所
檢送本所及轄站各類汽機車號牌代碼分配表。

汽機車號牌公文

第五階段 民國80-101年



101年以後號牌

101年12月17日以後，目前使用的號牌已將容易混淆之英文字母「I」、「O」去除；
另阿拉伯數字皆不使用「4」字，代碼並去除不雅諧音、不適用之英文字義代碼。
車輛號牌編碼方式為英文代號加數字代碼，依車輛分為：自用與租賃小客(貨)車及機
車為前3後4、500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為前2後3或前3後4、大客(貨)車與曳引車及營
業小客(貨)車為前3後3或前3後4、營業與自用拖車為前2後3或前3後4、交通車則為前
3後3。

民國101年以後

ABC-1101 BBC-110 B C - 2 0 2
汽、機車 大客(貨)、曳引車、營業小客

(貨)及交通車
500c.c.以上重機與營業(自用)

拖車

第六階段 民國101年迄今



普通重型機車號牌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4

自用小型車號牌 民國101年以後

號牌為白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4

民國101年以後

第六階段 民國101年迄今



營業大客(貨)車號牌 民國101年以後

號牌為綠底白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4或前3後3

遊覽大客車號牌 民國101年以後

號牌為紅底白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4或前3後3

第六階段 民國101年迄今



自用大客(貨)車號牌

號牌為白底綠字
號牌編碼為代號加代碼前3後4或前3後3

民國101年以後

第六階段 民國101年迄今





馬達三輪車號牌 民國60年代

號牌為孔雀藍底紅字
號牌編碼為5位數字
號牌下方有「15」字樣
號牌下方有使用年限「61-63」字樣

賓字輕型機車號牌

號牌為黃底黑字
號牌編碼為前賓後3碼數字



賓字重型機車號牌

號牌為黃底黑字
號牌編碼前賓後4碼數字

進廠修理證

參加檢驗不合格部分為傳動、制動或轉向系統之車
輛，由監理單位發給當日有效之進廠修理證，憑以駛
赴修理。

其他車輛號牌



民國62年

臺灣省交通處公路局令：為「協」
「賓」「領」字汽車牌照車輛，如有移
轉地區者，均可免辦移轉管轄手續。

【協、領、賓】號牌公文

其他車輛號牌



機踏車臨時號牌

車輛於未領用牌照時，須先至海關驗關繳稅、至監理單位接受新領牌照前之檢驗、買
賣試車、出售或進口由甲地駛往乙地或該車為准許過境之外國車輛情事，皆須申請臨
時牌，車輛方可於路上行駛。

其他車輛號牌


